泰州市农业委员会关于建立泰州市农业项目专家库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农委（农业局、林牧业局、林业局、农机局、开发局），本委各处室、直属单位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项目管理，提高项目咨询论证、立项评审、检查验收等工作质量，经研究，决定建立市级农业项目专家库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入库专家要求
1、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、业务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作风正派、遵纪守法。

2、熟悉农业法律法规、有关政策及相关技术标准、规范等，具有丰富的农业理论知识和管理经验，具备参加项目评价工作的能力。

3、技术专家和工程专家：从事种植业、畜牧业、林业、渔业、农机、开发、水利等教学、科研、推广和管理工作，具有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；财务专家和项目管理人员：从事财务管理和项目管理，具备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或具备相应能力。

4、身体健康，能积极围绕项目开展工作，自愿接受社会和媒体监督。男性55周岁以下、女性50周岁以下。

二、专家入库程序

1、个人申请。符合条件的专家填写《泰州市农业项目专家库入选申请表》，并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2、单位初审。各市（区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专家申报情况进行核实，签署意见后，将符合入选条件的专家申请表及汇总表报泰州市农业委员会推进办。市级、市外和有关科研院校专家入选申请表，经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后，直接寄送泰州市农业委员会推进办。

3、市级审核。经各地及有关单位报送的拟入库专家，市农委将进行核查，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专家，以一定形式进行公示，公示无疑义后，进入泰州市农业项目专家库。

三、专家库管理

1、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，每三年调整一次；专家因工作变动、年龄、健康等原因不能继续参与相关工作的，经本人申请，我委同意，可退出专家库。

2、对一年内无正当理由三次不参加我委组织的有关活动的入库专家，视为自动退出。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，有违法违纪行为，并予查实，以及不能客观公正履行职责的入库专家，按相应程序取消入库专家资格。

3、专家库适用于市农业项目的咨询论证、立项评审、中期检查、绩效评估及验收等项目评价活动。项目评价选择专家时，原则上先从本专家库选择、确定，需国家级或库外专家参与的，经研究同意后可另行邀请。

4、对邀请专家没有明确规定的各类农业产业发展规划、实施方案、可研报告等的咨询、论证、审核，均可以使用本专家库，有明确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四、专家职责与权力

1、为项目评价发起单位提供切实可行的决策建议、专业咨询和技术支撑等。对出具的评审、论证、咨询、检查或验收意见等负责，但不承担明确或应该由实施单位与监管单位等负责的其他责任。

2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不得向项目评价发起单位以外的单位或个人透露相关评价内容。不接受任何部门和个人提出的倾向性意见。有权对参与评价的项目提出不同或反对意见。

3、专家按相关规定和标准获得项目评价发起单位支付的专家费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请各市（区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专家报名（人数不限），并对符合入库条件的专家申请表进行汇总。专家申请表、汇总表请于2015年5月30日前报我委推进办。

联系人： 周波；联系电话： 86893932（传真）；邮箱：tztjb1@163.com。

附件：1、《泰州市农业项目专家库入选申请表》

      2、《泰州市农业项目专家库入选人员汇总表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泰州市农业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3月31日

附件1：

泰州市农业项目专家库入选申请表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学 历
	
	职 称
	
	职 务
	

	
	
	任职时间
	
	任职时间
	

	所学专业
	
	现从事专业
	

	工作单位及所在岗位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 编
	
	电  话
	

	手  机
	
	电子信箱
	
	传  真
	

	专业特长
	

	主要业务工作经历与成果：

	参加过的评价项目（请突出重大或主要项目）：

	推荐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市农委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附件2：

泰州市农业项目专家库入选人员汇总表
市（区）、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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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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